附件1：

第十一届教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赛

竞赛规程

活动主题

羽动青春强体魄·凝心聚力建新功

二、主办和承办
（一）主办单位：校体委、校工会

（二）承办单位：体育学院

三、时间和地点

（一）比赛时间：2026年4月26日晚—4月29日晚

（二）比赛地点：黄山学院风雨操场羽毛球馆

四、竞赛项目
本届教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赛项目为：男双、女双、混双。

参赛办法

（一）各分工会可独立组队或以联合组队方式报名，每一个参赛队限报12人。

（二）每个参赛队至少包含6名队员，领队和教练可兼任队员，均可上场比赛，所有队员不得兼项。若因故需要临时调换队员，应向组委会申请同意后方可参赛。

六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第一阶段比赛采用分组循环制，打满3场；第二阶段采用淘汰及淘汰附加赛制，先胜2场比赛的队伍获胜。本次比赛11个队伍分三个组，小组前两名进入下一阶段，小组第三名争夺8强的最后两个名额进入下一阶段。
（二）每场比赛实行三局两胜21分制，21分封顶。
第一阶段出场顺序为：男双、女双、混双

第二阶段出场顺序由裁判长抽签决定。
七、录取名次和奖励

本次比赛按《黄山学院工会经费收支管理实施细则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八、报名方式及截止时间
4月22日前将电子版报名表报校工会，邮箱310017@hsu.edu.cn，逾期不报，视为自动弃权。
九、仲裁委员会和裁判员
（一）设仲裁委员会，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《仲裁委员会条例》规定执行。

（二）本次比赛裁判长、编排长由体育学院选派，裁判员全校统一招募。

（三）比赛中运动员应服从裁判，有异议可通过裁判员向裁判长反映，裁判长的裁决为最终裁决。

十、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
十一、本规程解释权属本次竞赛组委会
